
   

 6394

（鄭新助）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1 高市府勞重字第 10232888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2 

 

 

 

 

 

 

 

 

 

 

 

 

 

 

 

 

 

 

 

 

 

 

 

 

 

 

鄭議員新助 

 

 

 

 

 

 

 

 

 

 

 

 

 

 

 

 

 

 

 

 

 

一、已請領勞

保老年給

付50萬元

者，可否

再領取國

民年金？

二、勞工參加

勞工保險

期間死亡

時，有何

勞保給付

及請領順

位？ 

 

 

 

 

 

 

 

 

 

 

 

 

 

 

勞 工 局

 

 

 

 

 

 

 

 

 

 

 

 

 

 

 

 

 

 

 

一、依國民年金法第 7 條第

3 款及第 31 條規定，國

民年金法施行後未滿65

歲之國民，已領取勞保

老年給付 50 萬以上者，

不得再參加國民年金保

險；未超過 50 萬者，應

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至年

滿 65 歲，始得頜取國民

年金。另施行前已滿 65

歲之國民則依第31條規

定領取老人基本保證年

金（3,500 元）。 

二、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規

定被保險人死亡時，得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

喪葬津貼，遺有配偶、

子女、父母、祖父母、

受其扶養之兄弟、姐妹

者，得請領勞保遺屬年

金及遺屬津貼，同法第

65條規定勞保遺屬年金

及遺屬津貼之請領順序

如下： 

配偶及子女父母

祖父母孫子女

兄弟、姐妹 



   

 6395

（鄭新助） 

 

 

 

 

 

 

 

 

 

 

另勞工保險條例第17條

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 32 條規定，被保險

人因欠繳保險費及滯納

金，勞保局暫行拒絕給

付，俟欠費繳清後再補

辦請領手續。 

 

 

 

 

 

 

 

 

 

 

 

 

 

 

 

 

 

 

 

 

 

 

 

 

 

 

 
 



   

 6396

（連立堅）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社政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2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0716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2 

 

 

 

 

 

 

 

 

 

 

 

 

連議員立堅 

 

 

 

 

 

 

 

八二三紀念館

已接近完工，

宜請兵役局接

管較合適，應

加速進行。 

 

 

 

 

 

 

 

兵 役 局

 

 

 

 

 

本案本府兵役局已連繫養工

處及文化局請其儘速配合完

成八二三文史資料實品及所

需之框架櫥櫃並陳列佈置後

即可開館展覽。 

 

 

 

 

 

 

 

 

 

 

 

 

 

 

 

 

 

 

 

 

 

 

 

 
 



   

 6397

（連立堅）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2 高市府勞訓字第 10270764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2 

 

 

 

 

 

 

 

 

 

 

 

 

 

 

 

 

 

 

 

 

 

 

 

 

 

 

 

 

連議員立堅 

 

 

 

 

 

 

 

 

 

 

 

 

 

 

 

 

 

 

 

 

 

 

 

 

辦理職業訓練

應與社會脈動

作結合，勞工

局是否有針對

外配作職訓？

 

 

 

 

 

 

 

 

 

 

 

 

 

 

 

 

 

 

 

勞 工 局

 

 

 

 

 

 

 

 

 

 

 

 

 

 

 

 

 

 

 

 

 

 

 

 

 

 

 

一、本府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102 年度辦理失業

者職業訓練規劃上，除

參酌行政院、職訓局、

本府經濟發展局（高雄

市產經情勢分析）、行

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

統計月報）、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就業市

場調查及職業訓練規畫

研究計畫、勞工局（訓

練就業中心）101 年度

第3季前20名熱門職類

等文獻數據資料外，並

於 102 年度失業者職業

訓練職類班別規劃設計

前邀集本府經發局、農

業局、社會局、原民會

等局處及各區公所召開

「102 年度委託辦理失

業者職業訓練規劃研討

會」，共同擘劃本市下一

年度職業訓練課程，朝

向「均衡城鄉差距、發

展一區一特色、攫取文

化創意及觀光產業商機

、培養在地文化產業能

量，並配合市政府產業

發展之願景」，爰 102 年



   

 6398

（連立堅）

 

 

 

 

 

 

 

 

 

 

 

 

 

 

 

 

 

 

 

 

 

 

 

 

 

 

 

 

 

 

 

 

 

 

度除開辦工業類、商業

類、農業類、醫事護理

及家事類、藝術類及創

意提案類共 6 大類職業

訓練班外，同時考量市

府產業政策及區域職訓

資源平衡等，以指定區

域方式辦理。 

二、本府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辦理失業者職業

訓練，其目的為提升本

市失業民眾（含外籍與

大陸配偶）專業技能，

習得一技之長或第二

專長，促進其就業及創

業能力，並以多元文化

觀點，提供外籍與大陸

配偶多樣化職業訓練課

程之培訓，100～101 年

度委外失業者職業訓練

班開辦 88 班【100 年 43

班、101 年 45 班（含外

籍及大陸配偶專班─異

國風味料理製作班、剪

髮美容造型實務班 2 班

）】，自辦失業者職訓班

開辦 28 班（100 年 16

班、101 年 12 班），計

有 3,200 名參訓名額，

各班均可招收外籍與

大陸配偶身分者參訓。 

三、本府勞工局本（102）

年度委外及自辦失業者

職業訓練，預計開辦 56



   

 6399

（連立堅） 

 

 

 

 

 

 

 

 

 

 

 

 

 

 

 

 

 

 

 

 

 

 

 

 

 

 

 

 

 

 

 

 

 

 

班（委外失業者職業訓

練班開辦 40 班、自辦失

業者職訓班開辦 16 班）

招收 1,520 人（以上 56

班具備外籍與大陸配偶

身分失業者皆可參訓）

，截至 102 年 4 月 29 日

止計已開辦「點食成金

─美學中餐技能培訓班

」等 20 班（委外失業者

職業訓練班開辦 12 班

、自辦失業者職訓班開

辦 8 班），計招收 520 人

（其中外籍與大陸配偶

身分者計 10 人）。 

四、本市轄區辦理失業者（

含外籍與大陸配偶身分

者）職業訓練，除勞工

局（訓練就業中心）外

，尚有移民署、退輔會

榮民服務處、勞委會職

訓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等單位皆有開辦，本府

勞工局將持續運用多方

宣導管道，鼓勵外籍與

大陸配偶參加職訓課程

，提升其就業能力，並

以多元化職訓及資源共

享之理念方式，與移民

署、榮民服務處、行政

院勞委會職訓局南區職

業訓練中心等單位辦理

失業者相關職業訓練，

輔導本市失業民眾（含



   

 6400

（連立堅）

 

 

 

 

 

 

外籍與大陸配偶身分者

）就業。 

 

 

 

 

 

 

 

 

 

 

 

 

 

 

 

 

 

 

 

 

 

 

 

 

 

 

 

 

 

 

 

 
 



   

 6401

（連立堅）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7 高市府勞組字第 10232939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2 

 

 

 

 

 

 

 

 

 

 

 

 

 

 

 

 

 

 

 

 

 

 

 

 

 

 

 

 

連議員立堅 

 

 

 

 

 

 

 

 

 

 

 

 

 

 

 

 

 

 

 

 

 

 

 

 

 

 

 

 

本市總工會過

多的問題，是

否合宜？ 

 

 

 

 

 

 

 

 

 

 

 

 

 

 

 

 

 

 

 

 

 

 

勞 工 局

 

 

 

 

 

 

 

 

 

 

 

 

 

 

 

 

 

 

 

 

 

 

 

 

 

 

 

一、100 年 5 月 1 日修正之

工會法開放各工會得依

需要籌組聯合組織（總

工會），此為工會自主聯

合權利，本府均予尊重

，目前本市計有 16 家總

工會。 

二、本府勞工局於本（102

）年度編列 757 萬 4 仟

元補助本市各工會聯合

組織業務費，另編列 337

萬 5 仟元補助本市各工

會聯合組織辦理勞動節

優良（模範）會員表揚

大會及獎勵（旅遊）活

動。 

三、為讓各工會聯合組織有

所依循，特分別訂定「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辦理

各工會聯合會組織業務

費、設備費補助要點及

核銷標準」及「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補助辦理各

工會聯合會組織辦理年

度五一勞動節優良會員

表揚大會及旅遊活動補

助實施要點及核銷標準

」。 

四、因本市各工會聯合組織



   

 6402

（連立堅）

 

 

之會員及會員工會重疊

性頗高，為避免爭議及

兼顧公平性原則下，仍

按各申請補助單位前一

年度會員工會經常會費

總額佔各工會聯合組識

經費會費收入總額之比

例，乘以勞工局年度預

算總額後予以分配補助

，以符公平。 

 

 

 

 

 

 

 

 

 

 

 

 

 

 

 

 

 

 

 

 

 

 

 

 
 



   

 6403

（李順進）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社政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17 高市府兵動字第 10230803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2 

 

 

 

 

 

 

 

 

 

 

 

 

李議員順進 

 

 

 

 

 

 

役男兵役複檢

醫院檢查草率

，兵役局宜加

強督導。 

 

 

 

 

 

 

 

兵 役 局

 

 

 

 

 

一、於 102 年 5 月 17 日高市

府兵役字第 10230792900

號函請本市各體複檢醫

院確實辦理徵兵檢查及

複檢作業。 

二、本案役男吳政霖因顱腦

損傷，經兵役局再複查

，並已依高雄榮民總醫

院於 102 年 5 月 9 日回

復吳員前額葉區可見到

腦實質損傷之現象，經

該局初判為免役體位，

將於 6 月上旬送中央審

議。 

 

 

 

 

 

 

 

 

 

 

 

 

 

 

 
  



   

 6404

（李雅靜）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2 高市府勞訓字第 10270764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3 

 

 

 

 

 

 

 

 

 

 

 

 

 

 

 

 

 

 

 

 

 

 

 

 

 

 

 

 

 

李議員雅靜 

 

 

 

 

 

 

 

 

 

 

 

 

 

 

 

 

 

 

 

 

 

 

 

 

 

 

一、無就業意

願職訓學

員之篩選

機制？ 

二、對於弱勢

者如何協

助他們參

加職訓？

 

 

 

勞 工 局

 

 

 

 

 

 

 

 

 

 

 

 

 

 

 

 

 

 

 

 

 

 

 

一、無就業意願職訓學員之

篩選機制？ 

為落實職訓資源之運

用，本府勞工局（訓

練就業中心）已建立

「無就業意願參訓者

查核機制」，於承訓

單位辦理（口試、筆

試）甄試時，派員前

往查核是否依該機制

錄訓。 

若承訓單位未依上開

機制辦理，錄訓學員

似為「無就業意願參

訓者」，即函請該單

位提具改善報告，並

視該學員訓後就業情

況，作為日後該單位

標案評選之考量。 

囿因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訂定之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失業者職業訓練作業

規定」未明訂「得不

予錄取之條文」。實務

運作上本府勞工局建

立之「無就業意願參

訓者查核機制」僅作

為承訓單位錄訓之參

考，爰本府勞工局將



   

 6405

（李雅靜） 

 

 

 

 

 

 

 

 

 

 

 

 

 

 

 

 

 

 

 

 

 

 

 

 

 

 

 

 

 

 

 

 

 

 

 

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召開之「

102 年度職業訓練機

構訓練業務人員聯繫

會報」提案，建議中

央修正「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

練作業規定」，將該機

制予以法制化。 

二、對於弱勢者如何協助他

們參加職訓？ 

為提供高雄市民、失

業勞工、就業能力薄

弱者及特定弱勢族群

參加職業訓練機會，

培訓就業或轉業技能

，促進本市市民就業

，本府勞工局（訓練

就業中心）本（102）

年度接受行政院勞委

會職訓局就業安定基

金補助辦理失業者職

業訓練，總計辦理農

業、工業、商業、藝

術、創意提案、醫事

護理及家事等六大類

36 班，其中 250 小時

32 班，400 小時 4 班

，預計招收 1,080（每

班預計招收 30 人）名

失業民眾參與職業訓

練，並於 102 年 2 月

～10 月陸續開課。 

為使本市失業民眾（

含弱勢族群）知悉職



   

 6406

（李雅靜）

 

 

 

 

 

 

 

 

 

 

 

 

 

 

 

 

 

 

 

 

 

 

 

 

 

 

 

 

 

 

 

 

 

 

 

業訓練開班訊息，運

用自有資源（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及外

部資源，進行招生宣

導作法。 

1.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招生宣導作

法如下： 

定期更新招生簡

章內容，PO 於中

心網頁供民眾瀏

覽。 

發行紙本快報，

宣達近期開班資

訊。 

發送電子快報，

使用網路連結招

生簡章內容。 

寄送資遣員工就

業關懷夾帶招生

簡章。 

現場徵才活動，

設置職訓諮詢攤

位及發送招生簡

章。 

進行醫院駐點、

入監宣導及就促

活動，發送招生

簡章。 

放置招生簡章於

該中心所轄就業

服務站（台），供

民眾索取。 

利用手機發送簡

訊。 



   

 6407

（李雅靜） 

 

 

 

 

 

 

 

 

 

 

 

 

 

 

 

 

 

 

 

 

 

 

 

 

 

 

 

 

 

 

 

 

 

 

 

登報紙廣告（付

費）、印大型海報

寄發圖書館、市

府網絡機關。 

該中心於各班甄

選現場發給「失

業者職業訓練問

卷」，以了解民眾

報名職訓課程資

訊來源，作為未

來招生管道參考

。 

2.外部資源招生宣導

作法如下： 

職業訓練宣導機制

皆已結合社政及民

政系統，運用多元

管道，擴大宣導，

各宣導管道如下： 

市府資源：發文

市府相關單位，

例如：教育局、

農業局、觀光局

、警察局、新聞

局、區公所、原

住民委員會、市

府聯合服務中心

（含 1999 話務

中心）等單位協

助宣導。 

社政資源：透過

本府社會局、移

民署及新移民家

庭服務中心、更

生團體等，將訊



   

 6408

（李雅靜）

 

 

 

 

 

 

 

 

 

 

 

 

 

 

 

 

 

 

 

 

 

 

 

 

 

 

 

 

 

 

 

 

 

 

 

息傳達給特定對

象及新移民知悉

。 

各國民小學：請

各校以 LED 跑馬

燈方式協助宣導

。 

其他資源：寄送

招生簡章至本市

各議員、里長服

務處及刊登全國

職訓 e 網。 

電視、廣播媒體

資源：於有線電

視公司、廣播電

台等加強宣導。 

弱勢族群（特定對象

）報名參加職業訓練

課程，除可享完全免

費課程外，另可申頜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使該類族群於訓練期

間可以維持基本生活

，安心學習工作技能

。 

報名參加職業訓練班

別門檻低，只要年滿

15 歲以上民眾，具備

國中學歷，皆可報名

參訓；除少數課程設

定高中以上學歷具電

腦基礎之高階訓練班

別外，其餘大多數班

別，只要具備工作能

力及工作意願之失業



   

 6409

（李雅靜） 

 

 

 

 

 

 

 

 

 

 

 

 

民眾，皆可報名參訓

，藉由淺而深且完善

的系列課程規劃，來

強化弱勢族群的工作

技能，照顧到此族群

的職訓需求。 

弱勢族群報名參加職

業訓練課程，相較於

一般失業勞工需繳交

20％訓練費用（3 仟

～5 仟元不等），可享

完全免費課程，可提

高其參訓誘因。 

本府勞工局（訓練就

業中心）102 年與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

院合作，協助弱勢青

少年經適訓評估合適

者以「一律錄訓」之

模式參加職業訓練，

意即經該中心與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共同評估之適訓弱勢

青少年，得免經甄試

，持該中心核發之「

職業訓練推介單」向

承訓單位辦理報到，

受訓期間享有完全免

費課程並得領受職訓

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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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聞）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3 高市府勞就字第 10232944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3 

 

 

 

 

 

 

 

 

 

 

 

 

 

 

 

 

 

 

 

陳議員政聞 

 

 

 

 

 

 

 

 

 

 

 

 

 

 

 

 

 

 

 

 

移居津貼實施

成效如何？請

加強宣導讓更

多有意願的年

輕人回鄉服務

。 

 

 

 

 

 

 

 

勞 工 局

 

 

 

 

 

 

 

 

 

 

 

 

 

 

 

 

 

 

 

一、「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自 102年 3月 28日公告

受理申請，至 4 月 30 日

止，計有 98 人提出申請

，初審合格 39 人、初審

不合格 48 人，補件 11

人。 

二、本府勞工局將持續加強

宣導，於廣播電台及有

線電視頻道廣加宣導，

並函文本市轄區各加工

出口區及工業區廠商，

並於本府勞工局訓練就

業中心辦理就業媒合活

動及雇主座談會加強宣

導，以鼓勵符合資格之

年輕人回鄉服務。 

三、本府勞工局並配合經發

局，加強對廠商及業者

擴大宣導，以提高辦理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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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聞）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9 高市府勞訓字第 10270801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3 

 

 

 

 

 

 

 

 

 

 

 

 

 

 

 

 

 

 

 

 

 

 

 

 

 

 

 

 

陳議員政聞 

 

 

 

 

 

 

 

 

 

 

 

 

 

 

 

 

 

 

 

 

 

 

 

 

 

 

岡山地區螺絲

產業缺工問題

嚴重，勞工局

如何因應？ 

 

 

 

 

 

 

 

 

 

勞 工 局

 

 

 

 

 

 

 

 

 

 

 

 

 

 

 

 

 

 

 

 

 

 

 

一、針對岡山地區螺絲產業

缺工問題嚴重，本府勞

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於

102 年 4 月 23、24 日兩

天動員 13 名外展人力

，前往岡山地區螺絲業

者進行親訪，計親訪 66

家業者，另電話訪查 161

家，訪談內容：主要是

調查廠商目前有無缺工

情形，本府勞工局訓練

就業中心如何進行協助

或進行產訓合作等服務

。 

二、該次訪視結果計有 16

家廠商，合計提供 37

個工作機會，業已全數

登錄就服系統，並由所

屬各就業服務站台加強

推介求職者應徵；另有

32 家業者刻正由勞委

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

就服中心岡山就服站刊

登求才服務（合計刊登

162 個工作機會，內含 6

家業者申請 45 個外勞

招募職缺），其他 179

家業者均表示目前無缺

工情形。 



   

 6412

（陳政聞）

 

 

 

 

 

 

 

 

三、為加強針對螺絲業者提

供就業服務，本府勞工

局訓練就業中心特於

102 年 5 月 2 日下午偕

同岡山區袁區長拜會本

市螺絲公會陳理事長，

了解螺絲產業用人困境

與研擬日後合作模式，

初步達成合作辦理螺絲

產業人才招募嘉年華會

共識，預定 102 年 6 月

10 日前辦理，徵才活動

地點將另與螺絲公會及

岡山區公所進一步協調

商榷。 

四、協助廠商招募人力與促

進市民就業乃本府勞工

局施政重點工作之一，

本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心將與本市螺絲公會建

置聯繫窗口，並針對個

別廠商不同需求，提供

客製化服務。如刊登就

業 E 網或辦理單一、小

、中、大型徵才活動或

辦理產訓合作等服務，

協助解決本市岡山地區

螺絲產業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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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瑜）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9 高市府勞條字第 10232962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3 

 

 

 

 

 

 

 

 

 

 

 

 

 

 

 

 

 

 

 

 

 

 

 

 

 

 

 

 

陳議員信瑜 

 

 

 

 

 

 

 

 

 

 

 

 

 

 

 

 

 

 

 

 

 

 

 

 

 

 

請考量針對250

人以下中小企

業結合公益彩

券補助辦理聯

合托兒設施。

 

 

 

 

 

 

 

 

 

勞 工 局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僱用受僱者

250 人以上之雇主，應

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

當之托兒措施。主管機

關對於雇主設置托兒設

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

給予經費補助。有關托

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

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定之。」現行勞委

會及本府為鼓勵中小企

業興辦托兒設施及措施

，補助業務每年持續辦

理中。 

二、惟為更積極降低勞工（

特別是女性）因缺乏就

業與托兒配套制度而離

開勞動市場，減少因中

斷就業所帶來的家庭可

支配所得減少；職涯發

展受阻等負面影響，並

協助中小企業人力穩定

進而締造友善職場，推

動性別平權，本府嘗試

將現行公共托育資源與

企業托兒設施措施做盤

點結合，達到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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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瑜）

 

 

 

 

 

 

及提高可近性，協助勞

工排除育兒障礙。 

三、為克服現行公務預算不

足，本府勞工局已擬訂

「協助企業設置托兒設

施、措施暨連結托育福

利服務系統計畫」初步

方案，向社會局申請公

益彩券盈餘基金，期能

藉公彩基金補助，讓企

業托兒跟公共托育政策

及社會福利制度無縫接

軌，深化企業主的社會

責任，讓年輕的父母敢

生能養，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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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社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9.10 高市府勞條字第 10235925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23 

 

 

 

 

 

 

 

 

 

 

 

 

 

 

 

 

 

 

 

 

 

 

 

 

 

 

 

 

吳議員益政 

 

 

 

 

 

 

 

 

 

 

 

 

 

 

 

 

 

 

 

 

 

 

 

 

 

 

勞工局如何創

造公部門工作

機會又增加市

府收入，請研擬

具體政策，並於

下會期前提報

予本席。 

 

 

 

 

 

 

 

 

 

勞 工 局

 

 

 

 

 

 

 

 

 

 

 

 

 

 

 

 

 

 

 

 

 

 

 

一、有關「創造公部門就業

機會又可增加市府收入

」1 案，以交通局路邊

停車收費員之運用為最

佳案例，收費員每月薪

資約 2、3 萬元，執行停

車收費可增加市府收入

每月逾 10 萬元。 

二、本局於 2 月 8 日召開「

提升市府財政收益創造

公部門就業機會」聯繫

會議，邀集交通局、都

發局、社會局及民政局

等相關局處討論，會議

紀錄及各局處提供之工

作機會彙整表（如附件

一）。惟各局處提供之工

作機會，多為業務助理

及臨時人員，並不具有

增加提升市府財政收益

之效益。 

三、本局復於 7月 29 日重新

函請各局處調查，以實

質具財政收益之工作機

會，如停車收費、資源

回收、稅務收入等項目

重新調查。經彙整計 703

個工作機會。 

四、因各局處業務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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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不同，且預算經費有限

，提供之臨時工作機會

，多為業務考量，無法

全面於各局處推動。本

局將持續定期請各局檢

討，並鼓勵市府各局處

在僱用臨時人員時，也

應以市府收益為考量，

以增加市府財政收入，

達成雙贏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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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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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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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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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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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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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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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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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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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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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拾肆、財經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